
文化传媒学院听课管理办法

听课制度是完善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, 班子

成员深入教学第一线听课，是推动全校重视教学、确保教学工作中心

地位的重要举措。广大教师也应按照学校教务处的要求，积极参加听

课、评课活动，认真完成听课任务，以达到相互学习、借鉴，共同提

高教学水平与质量的目的。为此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听课人员及听课次数

1.班子成员听课

学院班子成员应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听课，了解教学情况。班子

成员、院助理长及教研室主任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8 次。

2.督导（专家）听课

校院两级兼职督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20 学时（其中实

验、实践课不少于 4 课时）。

3.教师（同行）听课

⑴ 助教每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10 学时；讲师每人每学期听课

不少于 6 学时；正（副）教授每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 学时。

⑵ 新进青年教师（入职不满一年）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10 学时。

二、听课范围

凡是学院开出的课程(含必修课、选修课、实训课以及部分实践

课程)均可纳入听课范围。

三、听课程序

1．班子成员可根据课表随机听课，也可以参加学院计划安排的

观摩教学、磨课活动；或者是依据学院教务办的建议，有针对性地选

听某些课程。



2．每次听课后要就该课的教学内容、方法、手段、效果及教学

环境等进行评价，针对听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与教师进行面对面交流

沟通，提出相应的整改意见、建议，并适时反馈给任课教师；听课人

要将听课情况依据听课本上所列评价指标对应给予评分，给出书面听

课评语和建议；对涉及教学设施、教学环境等方面的问题，应及时向

有关部门反映。

四、其它

1．学院教务干事负责班子成员听课的协调和落实工作。

2．听课人员应妥善保管好《听课记录本》，教学督导组于每学

期期末检查听课情况，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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